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宏观点评 

如何理解中欧投资协定？ 
事件：据新华社，2020 年 12 月 30日，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。 

核心观点：再次“逆流而上”，于变局中开新局，实质影响需等协议文本方能准确评估。  

1、和历时 8年的 RCEP 一样，历时 7年、共 35轮的中欧投资协定，都是对近年来单边主

义、保护主义的有力回应，是多边主义的胜利。中欧投资协定自 2013 年开始谈判，迄今共

35 轮，其中 2020 年明显加速、共进行了 10 轮。中欧领导人 12月 30 日发言均指出：双方

都支持多边主义，一个强有力的欧中关系有益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。 

2、中欧投资协定（EU-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,CAI）是投

资自由化协议、而非贸易自由化协议，这也是近十余年欧盟首份对外的投资协议，可谓“里

程碑”。自 2009 年底欧盟成员国签署《里斯本条约》后，外国直接投资（FDI）成为欧盟

专属权限，和自贸协议需分开谈判。比如，近来年欧盟和加拿大、新加坡、越南等达成的自

贸协定中设有投资保护内容，欧日自贸协议中投资协议被单列、至今未获进展。有统计显示，

目前全球有 3000 项双边投资协议，其中 1400 多项由欧盟成员国缔结。  

3、中欧投资协定的主要内容：着眼于制度型开放，涵盖市场准入承诺、公平竞争规则、可

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四方面内容。目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文本的公开信息有限，根据商务部

12 月 30 日晚间新闻发布会，中欧投资协定主要着眼于制度型开放，共有四大内容：  

>市场准入承诺方面，协定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。中方首次在包括服务

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承诺，实现与《外商投资法》确立的外资

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对接；欧方也在协定中对中方承诺其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。针对本身不歧

视外资、但对企业设立运营造成重大影响的市场准入限制，双方还将承诺在大多数经济领域

不对企业数量、产量、营业额、董事高管、当地研发、出口实绩、总部设臵等实施限制，并

允许与投资有关的外汇转移及人员入境和停居留。 

>公平竞争规则方面，中欧双方就国有企业、补贴透明度、技术转让、标准制定、行政执法、

金融监管等与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议题达成共识。 

>可持续发展方面，协定将对与投资有关的环境、劳工问题作出专门规定，这也历来被认为

是国际谈判中我国的敏感话题，尤其是劳工问题（这也是中国加入 CPTPP 的一大障碍）。 

>争端解决机制方面，目前未见太多公开信息。根据欧委会公告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讨论

了“投资者-国家/国家-国家以及投资法院系统(Investment Court System)”。  

>时间表方面，接下来中欧双方将开展文本审核、翻译等工作，协定将在双方完成各自内部

法律批准程序后生效。由于涉及到欧盟 27 个成员国，预计将至少花费数月甚至更长。此前

11 月 15 日签署的 RCEP协议，共涉及到 15 个成员国，时间期限是 2 年。 

4、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的具体影响：再次“逆流而上”，于变局中开新局 

1）RCEP 是对亚洲开放，中欧投资协定是对欧洲开放，两大协议可谓今年中国的重大外交

成果，“逆流而上”、实属难得。在中美冲突加剧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，RCEP和中欧投资

协定能按计划于 2020 年双双达成，来之不易、实属难得。要知道，刚公布的“十四五”规

划建议稿中仍明确指出，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一大困境就是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，世界进入

动荡变革期，单边主义、保护主义、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”。  

2）中欧投资协定将为中国加入 CPTPP 铺路，也很可能“刺激”美国尽快重启 TPP 或加入已

有的 CPTPP。中国加入 CPTPP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一大“痛点”就是技术保护、国企、劳工

等问题，据已有公开信息，中欧投资协定有望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。鉴于中央经济工作

会议已明确指出“中国要积极考虑加入 CPTPP”，预计加入只是时间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拜

登当选已成定局，重启 TPP或加入已有的 CPTPP应也只是时间问题。  

3）中欧双方的直接投资规模有望显著扩大。2020 年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

伙伴，但中欧双方投资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。数据显示，2016-2019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

规模（FDI）每年为 1300 亿美元左右，但来自欧洲的不足百亿美元、平均占比为 6.7%；对

比之下，2016-2019 年中国对欧盟的年均直接投资规模 99.6 亿美元，同期对东盟为 127.8

亿美元，对美国为 86.7 亿美元（但 2019 年降至 38 亿美元）。 

4）行业方面，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，新能源、信息技术、环保等有望受益，汽车、金

融等领域压力可能加大。根据欧委会公告，欧盟主要关注中国运输设备（应是指汽车）、采

矿和能源开采、化工、食品和饮料制造、金融和保险、通信和电子设备等行业的投资准入限

制，协议签署后中国这些行业竞争压力可能加大（当然，合资机会也可能加大）。欧盟表示

可能在能源、气候、信息技术等领域对我国放松限制。此外，数据显示，制造业、租赁商贸、

科技服务业、批发零售、金融业等行业是中欧双方近几年相互直接投资的重点。 

5）其他方面：国企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均有望进一步提速。中欧投资协定将就国有企业、

补贴透明度等方面达成共识（所谓的“竞争中性”），这有望倒逼国企改革提速。12月 29

日，中国国有企业混改基金设立、规模 2000 亿美元，旨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改革。 

风险提示：后续协定正式签署出现意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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